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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

第 128号），具体内容如下：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据媒体报道，你公司近期召开发布会，推出“刺猬”品牌新能源汽车。我部对此表示关

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说明： 

1、请说明发布会披露事项对你公司股价是否具有重大影响，是否达到披露临时公告的

标准，以及你公司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2、请结合你公司回复我部关注函的内容和前期公告披露的三五新能源的营业范围，说

明发布会中对你公司从事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相关表述与关注函回复和前期公告内容是否存

在明显差异，如是，披露出现差异的原因。 

3、请补充说明除从事新能源汽车销售业务外，你公司是否将直接参与汽车的研发、设

计、制造、测试等生产环节，如是，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经营业绩、资金实力、研发设计人员

情况、技术储备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具备从事汽车研发、设计和生产等环节相关业务的能力；

如否，请说明你公司与整车制造商的具体合作模式，是否为贴牌销售，或仅为销售代理商。 

4、请补充披露发布会上所展示样车是否具备上路行驶条件，如是，请补充说明该样车

的制造商情况，该样车与制造商已有类似车型的差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外观与内饰、配置、

主要性能指标等），以及你公司在该样车设计制造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如否，补充说明

你公司发布会内容是否存在夸大宣传的情况。 

5、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是否已申请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如是，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否，补充披露发布会样车的生产制造是否存在侵犯第三

方知识产权的风险。 



6、请结合你公司在区块链方面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员储备等，补充说明发布会上披露

的在后续运营模式上采用区块链技术是否具备技术可行性，是否具有技术和业务基础。 

7、请结合目前车型研发制造、与整车制造商的合作安排等，补充说明发布会上披露的

今年四季度该车型可下线的安排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 

8、请结合你公司以前年度手机业务的经营和进展情况，核实说明本次开展新能源汽车

业务的可行性及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的意图。 

请你公司将对上述问题的书面说明于 5月 2日前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同时，我部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

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责任。” 

公司将按照上述《关注函》要求积极推进，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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